
新北市政府申請使用道路集會同意書標準作業程序（含公所）
【（民）工養一（區）04】

壹、目的：為利民眾團體等申請集會、遊行之需要，辦理借用道路核准后方得依集會遊行法向警察機關申請許可之前置作業，特訂定本標準作業程序，並供依循辦理。
貳、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集會遊行法」。

二、本府訂定之「新北市核發使用道路集會同意書作業要點」。
參、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

    一、新北市政府申請「使用道路集會同意書」申請書【(民)表一】。
    二、檢附申請負責人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三、繳款收據。
肆、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
    一、新北市○○區公所一次告知單（表一）。
伍、名詞解釋：略。
陸、其他：略。
柒、作業內容：

1、 流程圖：如後附。

2、 流程說明：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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